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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业务］

加强金融调解组织建设与管理的要点
◇ 李阿侠

建立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是拓宽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渠道、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司法需
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2019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出台的 《关于全面推进金融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第 4
条提出，建立完善金融纠纷调解组
织。金融管理部门作为业务指导单
位，推动建立健全覆盖面广、适应性
强、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体
系。可见，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是开展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的主力军，对化解
金融纠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
几年，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运行情况
良好，化解了大量金融纠纷，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并
加以解决。

一、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金融调解存在违法违规现

象，行政监管力度有待加强。随着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大量涌现，金
融调解领域的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亟
待整治。比如，有的调解组织以公
益 调 解 之 名 行 金 融 债 权 催 收 之 实 ，
或者假借人民法院、金融监管机构
的名义违规催收，或者调解组织假
借调解的名义实施“反催收”，甚至
存在将自身牌照出租、出借给催收
机构牟利的情况等。上述现象违背
了金融调解的宗旨，扰乱了金融调
解秩序。行政监管部门尚未出台相
应的监督管理办法，对于一些违法
违 规 问 题 缺 乏 相 应 的 行 政 监 管 措
施，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二 是 经 费 保 障 机 制 仍 不 够 完
善 ， 制 约 了 调 解 组 织 的 可 持 续 发
展。办公经费是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金融
纠纷调解组织除需要支付专职工作
人员的工资、房屋租金、水电费等
日常办公费用外，还需要向调解员
支付交通等办案补贴。实践中，商
业调解组织的经费来源于收取的案
件调解费，但不同调解组织的收费
标 准 差 异 较 大 ， 导 致 出 现 恶 性 竞
争。为此，有的商业调解组织通过

为金融机构提供催收服务来获取费
用，虽明面上不从金融机构和金融
消费者处收取调解费用或收取的费
用很少，但却以第三方的名义向金
融机构收取咨询、顾问费等。公益
性调解组织往往需要政府财政资金
补贴或者由业务主管部门拨款以维
持运营。因经费来源有限，导致对
调解员的补贴费用无法覆盖其劳动
成本，一些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受
到影响。

三 是 金 融 纠 纷 调 解 的 专 业 性 、
规范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
面，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业内缺乏
统 一 的 行 业 标 准 ， 在 调 解 员 聘 任 、
调解程序、调解时限、档案管理等
方面执行标准千差万别，影响了调
解 的 严 肃 性 和 规 范 性 。 另 一 方 面 ，
由于调解员大多数是兼职，调解员
队伍缺乏稳定性，且金融纠纷调解
组织对调解员的管理和业务培训较
少，导致调解员的专业能力和纠纷
化解能力参差不齐。

四 是 调 解 组 织 的 受 案 范 围 较
窄 ， 小 额 金 融 纠 纷 的 额 度 不 够 明
确。“金融业务”的范围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从广义上看，金融业务包

括 金 融 消 费 、 委 托 理 财 、 金 融 借
款 、 证 券 、 期 货 、 保 险 、 信 用 证 、
融资租赁、保理等。然而，当前金
融纠纷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主要集
中在信用卡、小额贷款、小微企业
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及金融消费
领域，其他金融业务是否可纳入金
融 纠 纷 调 解 范 围 存 在 疑 问 。 此 外 ，
在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建设
方面，如何划定额度范围，如何提
高处理效率，还缺乏统一认识。

二、加强金融调解组织建
设与管理的要点

针对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运行中反
映出来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建章立制，由金融管理部门
制定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管理规定。金
融纠纷调解组织要注重优化治理结构
和建章立制。金融管理部门作为业务
指导单位，有必要制定相关监管办
法，明确调解组织的设立、运行、调
解员、调解程序、调解时限、司法确
认、行政处罚等问题。通过规章制度
进一步规范调解组织的管理，提升服

务效能，为规制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提供
依据。

二是完善金融调解组织的经费保
障机制。一方面，有必要为商业调解
组织的收费标准制定指导价，严格防
范调解组织名义上不收费实际上以第
三 方 名 义 变 相 收 费 的 做 法 。 另 一 方
面，对于公益性调解组织而言，可根
据其每年的调解工作量动态调整财政
拨 款 金 额 ， 提 高 调 解 员 的 补 贴 标 准 。
为拓宽资金来源，调解组织可与金融
机构签订工作协议，调整收费模式由
传统的固定服务费变为按量收费，提
升调解组织的发展动力。

三是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
提高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坚持因地制
宜原则，从化解矛盾纠纷的实际需要出
发，积极推动设立金融纠纷调解组织。
在金融纠纷易发、多发地区，可指导社
会团体、行业协会或其他组织建立金融
纠纷专业调解组织，其他地区可依托现
有的人民调解组织开展金融纠纷调解工
作。同时，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建立

“专职+兼职”相结合的调解员队伍，
组建调解专家库。完善调解员的遴选、
认证、考核、奖惩、退出机制。加强调
解员政治素养、职业道德、调解技能、

法律金融知识培训，定期通过举办培训
班、专题讲座、组织旁听庭审、调解观
摩等方式开展业务培训，提升调解员的
专业化水平。

四是扩大金融调解组织的受案范
围，明确小额纠纷的范围。民商事主体
之间因金融业务产生的合同和侵权责任
纠纷，都可纳入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调
解范围，比如委托理财、证券期货、保
险、融资租赁、保理等。对于小额金融
纠纷，各地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金额。此外，金融
纠纷调解组织要评估小额纠纷快速解决
机制的效果，及时调整适用的金额范围
和业务领域。

五是鼓励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运用
在线纠纷解决方式开展工作。金融纠
纷调解组织应制定和完善在线纠纷解
决规则，强化硬件设施配置，对调解
过程实行录音录像，实现调解全程留
痕。打造“互联网+金融调解”新模
式，可探索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增设
金融纠纷板块，丰富完善中国金融消
费纠纷调解网等在线网络调解平台功
能，推动调解平台实现数据交换、互
联互通，建立“总对总”金融纠纷在
线 诉 调 对 接 机 制 。 充 分 运 用 技 术 手
段，构建“现场调解+在线调解+电话
调 解 ” 等 多 渠 道 于 一 体 的 调 解 体 系 ，
实现线上存证、线上签约、线上司法
确认，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调解服务。

（作者单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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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租拍卖”中租金归属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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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在
办理彭某申请执行廖某一案中，对被
执行人廖某与共有人王某名下位于河
南省郑州市 XX 号的房产进行司法拍
卖。拍卖公告中载明：房产有租赁，
租期到 2021 年 12 月。2021 年 2 月
13 日，张某竞买成功。2021 年 4 月

13 日，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
院作出 （2020） 豫 0703 执恢 113 号
执行裁定，解除案涉房产的查封并过
户至张某名下。

因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自 2020年 10月 27日起要求案涉房产
承租人协助将到期租金交付该院，房
产拍卖成交后，该院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 又 提 取 案 涉 房 产 租 金 2.85 万
元。张某对此不服，以其于 2021年 2
月 13 日通过司法拍卖竞得案涉房产
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为由，对该院扣
留、提取租金的执行行为提出异议，
请求中止对案涉房产自 2021 年 2 月
13 日之后租金的执行，并确认该日
期之后的房产租金归其所有。

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 作 出 （2021） 豫
0703 执异 88 号执行裁定：驳回张某
的异议请求。张某不服，申请复议。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作出 （2021） 豫 07 执复
301号执行裁定：撤销河南省新乡市
卫滨区人民法院 （2021） 豫 0703 执
异 88 号执行裁定；张某要求河南省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中止对河南省
郑州市 XX号的房产自 2021 年 4 月 13
日之后租金执行的异议请求成立；驳
回张某的其他异议请求。申请执行人
彭某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
出 申 诉 。 河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作出 （2021） 豫执
监 352号执行裁定：驳回彭某的申诉
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财产上设
定有租赁权，拍卖成交后租金等权益
归属应如何认定。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2020 年修正） 第四百九十三条
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
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
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
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河
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4月 13日作出执行裁定，将案涉房
产过户至张某名下。依照上述法律规
定，拍卖成交裁定送达张某时，案涉
房产即归张某所有。张某基于案涉房
产所有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
分的权利，收益权包括享有收取房产
租金的权利。

第二，拍卖公告中明示该房产
附有租赁，张某参与竞拍，表明愿
意对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承
受。法院作出拍卖成交裁定后，张
某 与 承 租 人 无 须 另 行 订 立 租 赁 合
同，其在取得房产所有权时就与承

租人产生了租赁合同关系，承继原出
租人的权利和义务。故张某有收取剩
余租金的权利。

第三，拍卖公告中只明确了拍卖房
产附有租赁的期限，但并未明确限制竞
拍人在拍卖成交后收取剩余租金。在该
房产有剩余租金尚未收取的情况下，若
剥夺竞拍人拍卖成交后的租金收益权，
没有事实依据。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定张某有权收取拍卖成交裁定送
达之后的租金，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1. 带租拍卖时，拍卖财产上原有
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
而消灭，租赁合同对买受人仍具有约
束力，买受人对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
务概括承受，承继原出租人的权利和
义务。

2.拍卖公告中明示拍卖财产上附属

租赁关系但未明确拍卖成交后的租金归
属的，买受人取得拍卖财产所有权时，
依法享有租金收益权。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1
条 （本案适用的是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493条）

执行异议：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
民法院 （2021） 豫 0703 执异 88 号执行
裁定 （2021年 9月 16日）

执行复议：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1） 豫 07 执复 301 号执行裁定

（2021年 12月 9日）
执行监督：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 豫执监 352 号执行裁定 （2022
年 3月 30日）

司法拍卖是人民法院经常使用的
一种执行方式。对于被执行人名下财
产上存在租赁权的，拍卖成交后，租赁

合同对买受人是否仍具有约束力，在拍
卖公告没有明示的情况下，租赁收益如
何分配等问题，成为困扰人民法院司法
拍卖的难题。由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入
库参考案例《彭某与张某执行监督案

（入库编号：2024-17-5-203-007）》裁
判要旨明确，“带租拍卖时，拍卖财产上
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
卖而消灭，租赁合同对买受人仍具有约
束力”，“拍卖公告中明示拍卖财产上附
属租赁关系但未明确拍卖成交后的租
金归属的，买受人取得拍卖财产所有权
时，依法享有租金收益权”，为审理类似
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现就有关问题
具体解读如下：

第一，带租拍卖时，拍卖财产上
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
拍卖而消灭。租赁权是承租人基于租
赁合同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
权利。尽管租赁权在本质上属于债
权，但出于对弱势承租人的保护及维
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各国民法均
赋予租赁权以物权的对抗力，此即

“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我国亦确立
了此原则，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条规
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
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
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按照上述法律

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亦需保
护执行程序开始前依法设立的承租人
的租赁权，即在处置租赁物时原则上
应当带租拍卖，承租人的租赁权不因
拍卖而消灭，买受人在竞得租赁物后
对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承受，
此时合同主体发生变更，由买受人承
继原出租人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本案例中，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廖
某与共有人王某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
市 XX 号的房产进行司法拍卖。因在
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被执行人已将案
涉房产出租，且承租人享有的租赁权
真实有效，为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
利，故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
在拍卖公告中载明房产有租赁，对案
涉房产进行带租拍卖并无不当。带租
拍卖时，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不
因拍卖而消灭，租赁合同对买受人仍
具有约束力，张某参与竞拍，表明愿
意对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承
受，承继原出租人的权利和义务。

在此基础上，本参考案例的裁判
要旨之一指出：“带租拍卖时，拍卖
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
权，不因拍卖而消灭，租赁合同对买
受人仍具有约束力，买受人对原租赁

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承受，承继原出
租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拍卖公告明示带租拍卖且
没有约定租金归属的，买受人享有租
金收益权。尽管司法拍卖属于公法上
的处分行为，与民法上的普通买卖行
为存在区别，但司法拍卖的后果在很
多情况下与普通买卖并无不同，根据
民法典第七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司法
拍卖的买受人在竞得租赁物后，租赁
物上存在的原租赁合同对于买受人仍
继续有效。承租人与买受人之间无须
另行签订租赁合同，买受人在取得该
租赁物的所有权时就概括承受原租赁
合同的权利义务，包括承租人继续使
用收益租赁物及租金收取权。在司法
拍卖公告中明示拍卖财产上附属租赁
关系但未明确拍卖成交后的租金等归
属的，买受人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时即
享有对承租人收取租金的权利。

同时，在实践中，要特别注意租
金收取的节点，买受人在取得租赁物
的所有权时就概括承受原租赁合同的
权利义务，故应当以租赁物所有权的
移转为节点收取租金，即租赁物为动
产的，以交付时取得所有权，租赁物
为不动产的，以登记时取得所有权。
但因司法拍卖不同于一般的买卖行

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的 解 释》

（2020 年 修 正） 第 四 百 九 十 三 条 关 于
“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
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
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
的债权人时转移”的规定，司法拍卖成
交后，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送
达买受人时转移，买受人在收到拍卖成
交裁定后即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其有
权收取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之后的租金。

本案例中，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
民法院在拍卖公告中明示案涉房产附有
租赁，张某参与竞拍即表明其愿意概括
承受原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案涉房产
拍卖成交后，该院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作出执行裁定，将案涉房产过户至张某
名下。上述拍卖成交裁定送达张某时，
案涉房产即归张某所有。张某基于取得
案涉房产所有权即享有收取拍卖成交裁
定送达之后租金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本参考案例的裁判要
旨之二指出：“拍卖公告中明示拍卖财
产上附属租赁关系但未明确拍卖成交后
的租金归属的，买受人取得拍卖财产所
有权时，依法享有租金收益权。”

第三，带租拍卖时法院应对租赁权形
成时间和真实性进行审查。一方面，法院

应当认真审查租赁权的设立时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
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
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
人。”按照上述规定，承租人的租赁权设立
在租赁物被查封之前的，人民法院原则上
应当带租拍卖，如承租人的租赁权在人民
法院查封租赁物之后设立，除非申请执行
人同意带租拍卖，人民法院应当除去租赁
权后再行对租赁物进行拍卖。另一方面，
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租赁权的真实性。近
年来，为规避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和案外
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租赁妨碍执行的现
象并不鲜见。

人民法院应通过审查租赁合同的签
订及备案时间、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情
况、租金的支付等进而判断承租人的租
赁权是否真实，对查封之前承租人真实
的租赁权通过带租拍卖予以保护，对虚
假的租赁权或者可能虚假的租赁权，应
除去后再行拍卖租赁物，承租人对此有
异议的，可以依法通过案外人异议程序
等程序寻求救济。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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